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一、 宗旨：為鼓勵學生提高語文教育研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收宏揚文化績效，特舉辦本競賽。 

二、 報名日期：11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中午 12:30 前送至教務處副教學組王心郁老師。 

              (不論班上是否有同學參賽，請學藝務必繳回報名表，感謝!) 

三、 競賽項目：國語演說、國語朗讀、鄉土語演說、鄉土語朗讀、作文、寫字、字音字形。 

四、 報名資格：國高中每班每項報名最多以一人為限。(高中語實班不限一人，其他班若有特殊原因

欲增加名額，可洽副教學，感謝！) 各項競賽皆鼓勵參加，惟書法項目以曾參加過書法比賽或學

習過書法者方具報名資格。一旦經報名確定，無故不參加者將以棄權論。 

五、 競賽時間：（比賽日期、地點如遇報名人數許可，則視狀況合併舉行並另行公告。） 

比賽類型 競賽項目 參與年級 競賽時間 競賽場地 

動態比賽 

國語演說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朗讀 

國語朗讀 

閩南語朗讀 

八年級 11/9(二)下午 

另行公告 

七年級 11/16(二)下午 

高一、高二 12/9(四)下午 

客家語朗讀（四縣腔） 全年級 

12/24(五)上午 原住民語朗讀 全年級 

東南亞語朗讀 
（越、印、泰、柬、緬、馬、菲） 

全年級 

靜態比賽 字音字形、寫字、作文 
七、八年級 11/26(五)上午 

高一、高二 12/3(五)上午 

六、 競賽規格：(以分區賽規格為主) 

競賽項目 競賽內容範圍 競賽時限 

國語演說 
題目由學校指定並事先公告於學校網站;競賽員登台前

30 分鐘就已公布講題當場親手抽定題目。 
高中：5 至 6 分鐘 

國中：2 分鐘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 
登台前 30 分鐘抽題，可在圖稿做註記，上台請攜帶圖稿

進行演說，演說與圖稿內容不符，視同表演。 

國語朗讀 
國中組以課外語體文為題材，現場抽題。 

高中組以文言文為題材（篇目事先公布於學校網頁） 

國中：2 分鐘 

高中：3 分鐘 

 
預備時間 6 分鐘 

閩南語朗讀 
 由學校指定篇目並事先公布於學校網站語文專區；競賽

員登台前 6 分鐘當場親手抽定篇目。 

客家語朗讀 

由學校發放一指定篇目予報名參賽同學準備，該篇目即

為比賽文章。 
原住民語朗讀 

東南亞語朗讀 

作文 
 題目當場公布，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文言、語體，

不加限制，並詳加標點符號， 但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 
90 分鐘 

寫字 

(書法) 

 書寫內容當場公布，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字體不

限，字之大小國、高中組皆為七公分見方。 
50 分鐘 



國語字音字形  二百字（國語字音、字形各 100 字） 

各組均限 10 分鐘 

閩南語字音字形 ㄧ百字（閩南語漢字書寫標音、標音書寫漢字各 50 字） 

七、 評判標準： 

競賽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演說 

語音（發音、語調、語氣） 45% 

內容（見解、結構、詞彙） 45% 

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10%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一分， 

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閩南語情境式

演說 

語音（發音、語調、語氣）：占 40% 

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 50% 

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10% 

一、 以上圖片表述及提問各占 50% 

二、 演說時間（圖片表述）超過或不足時，

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分，未足

半分鐘，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秒

之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朗讀 

語音（發音、聲調） 50% 

聲情（語調、語氣） 40% 

臺風（儀容、態度、表情） 10% 

作文 

內容與結構 50% 

邏輯與修辭 40% 

書法與標點 10% 

寫字 

(書法) 

筆法 50% 

結構與章法 50% 

  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 3分，未及寫完 

  者，每少寫 1字扣 2分。 
 

字音字形 每字 0.5 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八、 獎勵辦法：各組依報名人數擇優取數名，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九、 本競賽相關訊息(比賽日期、規則及題目…等)，皆公布於丹鳳高中首頁「活動與競賽專區」。 

十、 本競賽辦法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